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第
2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開會地點：地下室會議室 
主持人：簡召集人燦賢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宣布開會：略 
貳、主持人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略                               記錄：施佩君 

肆、討論提案： 
案號一 

案由：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7屆縣長、花蓮縣議會第 18屆議

員、第 17屆鄉（鎮、市）長、第 20屆鄉（鎮、市）民代表暨
村里長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時，請推定委員蒞場監察，提

請推派決定。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4項、第 5項規定辦理。 

二、候選人號次抽籤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辦理（詳確地點屆時行 

    文通知）。 
三、附責任分區及職務一覽表，請討論後據以執行。。 

辦法：提請討論決定後據予執勤。 

決議： 
  一、委員名單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二、另決定 103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監察員抽籤花蓮縣 

      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委員名單(如附件二)。 
案號二 

案由：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第 17屆縣長、花蓮縣議會第

18屆議員、第 17屆鄉（鎮、市）長、第 20屆鄉（鎮、市）民
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候選人提送之政見稿(詳附數量一覽表)，

提請審查。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55條及「各級選舉委員會

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辦理。 

二、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 
（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三、候選人政見內容如有違背前述規定者，應通知候選人限期自行
修改，逾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違背規定者，違背規定部份不

予刊登公報。 

辦法：審查有無違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條規定情事後，依同法
第 47條第 5項規定據以刊登公報。 

決議： 

  一、經委員分組審查(如附件三)，其中對於瑞穗鄉民代表第一選區 
     鍾志成之政見稿內容(如附件四)提出討論，其政見內容提及： 

    「……三、希望中華民國從什麼地方來台灣，快回去你們建國的 

     地方，台灣是暫借你們流亡的地方，好讓台灣真正成為台灣人的 
     台灣。四、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沒有相屬的問題。……」， 

     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贊成退回與反對退回之比數為 10比 12，本案 

     通過。(附件五) 
  二、本案經審無違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條規定情事後，依同 

     法第 47條第 5項規定據以刊登公報。 

案號三  
案由：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第 17屆縣長、第 18屆縣議員、

第 17屆鄉鎮市長、第 20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候選人

所設競選辦事處，提請審議。 
說明：  

一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規定，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

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
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 

二、 本次五合一選舉，縣長候選人計 6名、縣議員候選人計 58名、

鄉鎮市長候選人計 32名、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計 241名、村里
長候選人計 344名；截至目前為止申請設置競選辦事處之縣長

候選人計 6處、縣議員候選人計 77處、鄉鎮市長候選人計 41

處、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計 229處、村里長候選人計 321處（增
減陸續統計中）。經實地勘查（詳附競選辦事處一覽表）均符合

設置規定。 

三、競選辦事處審查事項經監察小組會議複審後，審查結果提報委
員會。 

辦理：審議通過後，提報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花蓮縣議員選舉第十選區候選人蘇忠亮其位於立山村競選辦事 

     處為一空地土地，無建物，提醒其競選時應有建築物，不然就要 

     變更其競選辦事處並查詢何時會搭建其建物，供大家了解是否符 



     合規定。 
  二、另縣議員第四選區蘇孝信候選人其競選辦事處極為接近第 

     285投開票所，應函文通知於投開票時要撤離競選旗幟並請富里 

     鄉監察委員特別注意。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時 30分



附件一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號次抽籤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委員名單一覽表 

    責任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註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簡召集人燦賢   0920-102797 請 各 委 員

於 10 月 27

日上午 9時

候 選 人 號

次 抽 籤 時

請 提 前 到

場 執 行 監

察職務 

 

 

 

 

 

黃委員新興  0932-559358 

林委員義雄   0920-301741 

花 蓮 市 公 所 
鄧委員蓬章   0932-581701 

陳委員文財   0933-996319 

新 城 鄉 公 所 盧委員孟嘉   0932-521417 

秀 林 鄉 公 所 陳委員日英   0921-170111 

吉 安 鄉 公 所 

黃委員平川   0963-366063 

李委員智明   0921-709199 

壽 豐 鄉 公 所 

方委員明塘   0933-994435 

張委員居聰   0920-236395 

鳳 林 鎮 公 所 余委員慶旗   0920-301458 

萬 榮 鄉 公 所 楊委員正治   0921-170109 

瑞 穗 鄉 公 所 黃委員超陽   0928-570435 

豐 濱 鄉 公 所 黃委員榮輝   0987-060313 

光 復 鄉 公 所 呂委員政雄   0931-299038 

玉 里 鎮 公 所 
曾委員興德   0933-486266 

蕭委員清孝   0910-468656 

富 里 鄉 公 所 詹委員前善   0911-275252 

卓 溪 鄉 公 所 高委員信榮   0911-275125 



附件二 

103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監察員抽籤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委員名單一覽表 

責 任 區 日 期 及 時 間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備註 

花 蓮 市 公 所 9月 25日 14:00 

鄧委員蓬章 0932-581701 請各位委

員依時提

前到場執

行監察職

務 

 

 

 

 

 

陳委員文財 0933-996319 

新 城 鄉 公 所 9月 24日 10:00 黃委員新興 0932-559358 

秀 林 鄉 公 所 9月 23日 14:00 陳委員日英 0921-170111 

吉 安 鄉 公 所 9月 25日 09:00 

廖委員熠麟 0937-978193 

王委員文龍 0912-228203 

壽 豐 鄉 公 所 9月 24日 10:00 張委員居聰 0920-236395 

鳳 林 鎮 公 所 9月 24日 10:00 余委員慶旗 0920-301458 

萬 榮 鄉 公 所 9月 25日 10:00 楊委員正治 0921-170109 

瑞 穗 鄉 公 所 9月 25日 10:00 黃委員超陽 0928-570435 

光 復 鄉 公 所 9月 25日 09:00 呂委員政雄 0931-299038 

玉 里 鎮 公 所 9月 24日 10:00 

曾委員興德 0933-486266 

蕭委員清孝 0910-468656 

富 里 鄉 公 所 9月 24日 09:00 詹委員前善 0911-275252 

卓 溪 鄉 公 所 9月 24日 10:00 高委員信榮 0911-275125 

 

 



附件三 (EXCEL檔) 


